


評估人員
權益與資源

13：30~14：00 14：00~14：30 14：45~16：15

行政重要宣導

16：15~16:30

鑑定基準與原則
修訂說明

Q&A



選擇登入身分單一簽入登入



李大明

0910123456 26178888 888

新北區 新北國中

F 123456789 Minglee

提醒每學年至資料管理/教師資料，確認或更新基本資料

▼Email正確才能收到補件通知

▼請務必註記當學年度正確職務內容，含留職停薪等

Note：紅*必填才能儲存



• 已議決案

• 報告滿千字

• 申請身障鑑定施測之魏氏

兒童智力量表

• 包含轉銜書審案

• 施測者支領

• 由中心派案支援他校者

（不含巡迴輔導老師之

服務學校）

• 0升1（不含校內附

幼）、6升7學生。

• 含晤談案。

• 依實際距離請領

• 期末由教育局併同巡迴輔

導交通費調查(北北基桃)

• 新竹以南、宜花東依實核

https://sec.ntpc.edu.tw/p/405-1004-9569,c965.php


• 校內案半日

• 校外、學前案兩次半日

• 外縣市依距離增加

• 額度內於假日辦理，得

補休與派代，須先請示

• 給假額度外，學校本權責

辦理

• 假日辦理，得補休，須先

請示。

• 轉銜評估會議

• 送、領件

• 相關教師參與市級會議

https://sec.ntpc.edu.tw/p/405-1004-9569,c965.php


現在請跟著步驟，查詢自
己的評估報告費用明細。





• 研判原則

• 各障別研判補充

• 學障及亞型研判補充

• 語障研判補充

• 線上報告系統會依障別產

生，供自行檢核

• 請務必依個案實際狀況修

改例句文字。

• 鑑定模組線上評估報告

• 測驗系統新增魏五計分

• DACC中文閱讀能力適

性診斷評量

• 自建識字量評估

• 線上試卷語音報讀軟體

現在請拿出手邊裝置，一
起找到各種資源的在哪裡。



✓

✓



線上報告撰寫研判示例與關鍵資料

選擇障礙類別

✓ 對應該障別的關
鍵資料和撰寫示
例就會出現。

✓ 撰寫示例幫助檢
視研判理由符合
各基準，文字請
務必依據個案實
際狀況調整。

學前撰寫評估報告，
研判疑似生，也要選類別，
依該類鑑定基準撰寫。



❖

❖可查閱自己之前撰寫的評估報告

12



WISC-V計分軟體網頁版路徑：新北市特教資訊網/

書審鑑定施測魏五請在此回報

為了核給測驗費，請
務必正確點選。



✓

✓

✓

✓



❖











✓

✓

✓

推!



評估人員
權益與資源

13：30~14：00 14：00~14：30 14：45~16：15

行政重要宣導

16：15~16:30

鑑定基準與原則
修訂說明

Q&A



重要期程
晤談案
安置

逾期
放棄
中止

校內評估會議
補件/審議
支持服務

在職研習
資安



完成評估報告
與

校內評估會議

線上資料送審
與

資料袋送件

暫緩及

外縣市特校

其他案

鑑輔會
審議作業

確認書面
審議結果/

查詢市級議程
市級會議

查看會議
紀錄公告

務必至鑑定模組
確認，有疑義者
線上申復。

暫緩個案另外
發文公告結果。

留意EMAIL
補件通知。



發展遲緩 障礙情形不明確，以疑似生身分入學

以晤談轉銜需求替代鑑定評估

條件 學前已有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確認障礙 障礙情形明確，障別不變及安置普通班，以確認生身分入學

系統 設定晤談案路徑：評估資料管理／心評評估報告

▲設定完成！

暫緩入學 障別不變、安置普通班，可晤談。 Note：發展遲緩申請暫緩入學者，必寫報告



✓ 支援他校學前，必寫報告

所有個案皆鼓勵完成評估報告

✓ 發展遲緩暫緩入學，必寫報告

✓ 安置集特班，必寫報告

✓ 無學前鑑定身分，必寫報告

可晤談名單
已提供各校

✓ 申請在家教育，必寫報告
Note：晤談研判為疑似生者，審議時如認為學生障

礙情形明確，則延至02梯派案評估補報告；如認為學

生明顯不符，適用期限為2026/01/31，請04梯重

鑑。

學前無明確障別或變更障別須寫報告、有障別可選晤談。

請寫報告。

寫報告研判疑似生，要選障別，依基準撰寫(學或情)、
晤談案研判疑似生不選障別，系統點選其他。

符合特定條件可選擇

晤談案研判疑似生，系統上一定要點選疑似的障別，請點”其他”



▼若申請安置於特教班，務必在心評報告中敘明理由

考量融合環境、發展潛力及特教資源，小一請鼓勵就讀普通班，
務必因應學生需求，與家長討論學校應提供的合理調整措施。

未討論、確認可以提供的特殊教育、
調整與支持措施前，請勿直接建議
家長就讀集中式特教班。

就讀普通班時，學校能夠提供的合理調整措施。

入小一後，倘若在各項資源皆已介入下，學生於普通班仍
適應困難，可申請重新安置訪視，再透過鑑定程序確認改
安置集特班的需求。

學前讀特幼不等於
未來必須安置於特
教班。

融合教育無法滿足學生教育需求的原因。

▼重新安置訪視申請路徑：新北市身心障礙教育服務作業系統/身障鑑定安置
就學輔導模組/重新安置到校訪視申請/申請表暨訪視會議紀錄。



• 提報前請確實告知鑑定相關權利義務並確認家長意願。

• 請依個案狀況及個人工作安排，確認適合的梯次再提報。

• 若有突發狀況，最遲於資料送審前可申請中止鑑定，送審後不受理。

• 案件已議決結案，方能計算評估報告費用。

• 路徑：提報管理

1.下載申請表
2.上傳簽名核章後的申請表
3.點選【送出申請】



知悉各項服務之內涵

相關專業服務

參考文件：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處理項目
及核定原則，請翻開文件1-8。

• 能力現況明顯影響功能或活動參與才建議，

其餘弱勢能力由學校教學輔導或訓練。

例：走路步態不穩vs.走路步態不穩導致速度無法

跟上隊伍，需要有人在旁邊跟著。

• 不會單因專心問題核給職能治療。

適性教材與輔具

• 有聲書為CD報讀音檔，需確認學生設備，或

可考慮電子教科書。

• 本市輔具核給項目：請查閱資訊網（輔助器

材）

考試評量服務

• 人數調整？環境調整？設備調整？

• 代謄？口頭回答？電腦作答？

其他

• 輔導轉介：任何學生有相關輔導需求即

應立即轉介輔導提供服務。

• 適應體育：通過核定後，應與學校體育

老師共同評估並確認合理調整的體育課

程，必要時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需可降低或消弭障礙、促進參與幫助獨立

助理員

• 具情緒行為問題之學生的助理員服務目的，不應只是突發狀況處理，而應為長期

行為介入計畫的執行者之一。

• 人際參與會是助理員的協助項目嗎？是否可能有反效果？

輔具申請

• 如學生的行走效率明顯低落，需要耗費過多時間與力氣，應建議評估電動輪椅

• 手部操作困難、書寫困難，建議評估電腦輔具，評估適切之鍵盤、滑鼠。

考評服務

• 書寫困難，應訓練電腦打字，幫助未來獨立輸出文字與評量。



鑑輔會核定為當下建議

• 核定之項目請確實評估服務成效，並於IEP會議討論後實施或調整。

• 未核定項目若學校認為有需求，亦可於IEP會議討論後依公文申請、實施。

• 學習環境調整、其他服務（適應體育服務、輔導組召開個案轉介會議、家庭支持服務、諮商與輔導）

無資格限制。

• 依據「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調整班級人數處理原則」。

• 鑑輔會不審查調整人數，學校應於特推會討論後，報局核定。

部分服務適用對象不限確認生

不審查調整人數

應定期評估能力需求於IEP確認後實施



• 為學校初審結果，須落實討論

– 儲備心評需有一般心評看過報告簽名，若一般心評未出席會議可文字註記。

– 特教業務承辦人必須出席，若無法出席可請其他行政代理。

– 服務建議請依會議上討論的結果點選，若與評估報告不同，理由可寫在其他建議事項，不需更改評估報告。

• 建議程序：

– 會議中同步點選線上會議紀錄→會議後印出請家長簽名→核章上傳系統

• 鑑輔會審核以系統記載為準，請學校確認一致性。



▲系統也會呈現補件提醒

•不再電話聯繫。

•留意mail通知。

•若一個項目有多個檔案，可用壓縮檔或雲端連結上傳。

•若有疑問，可依mail補件通知來電詢問。



• 路徑：鑑定安置審查情形／審查結果公告

心
評
權
限

組
長
權
限

若有疑義，可請組長點選「申復」說明原因

確認結果沒問題後提醒組長要點選「確認鑑定結果」

未議決者，留意是否為安排市級會議之個案

查看較詳細之議決項目

暫緩個案，會另發公文說明通過狀況，俟學前確認，
最晚5月中在系統3.0公告審查結果

現在可一起
操作，熟悉
模組介面



✅定期檢視學生適用期限，並在逾期前的梯次提出鑑定申請

⚠️如已逾期仍未提出，教育局將發文通知

務必與家長確認意願，協助申請重鑑或完成放棄身分程序
更多內容：

1. 依據「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或疑似身心障礙學生身分適用期限逾期處理作業」

2. 放棄身分參考簡報p.29或「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作業說明及相關表件」

特教通報網學務帳號→

學生資料中有鑑定歷程

最晚在這個日期前的梯次提報，可
以提早。
2027/07/31，最晚11602梯次提。
2026/01/31，最晚11404梯次提。

跨階段資格書審

https://sec.ntpc.edu.tw/p/405-1004-7980,c991.php
https://sec.ntpc.edu.tw/p/405-1004-6166,c991.php


經鑑輔會議決之確認及疑似生（所有有文號學生）

💡適用時機：

1. 家長主動提出放棄身分

2. 如學校評估學生已無特教需求，且與家長討論後也同意學生不需身

分，也可申請放棄，不需重新評估鑑定不符。

路徑：新北市特教資訊網鑑定安置／申請作業說明及表件／放棄身心障礙

學生身分作業說明及相關表件

不適用情境：

1. 學校評估已無特教需要，但家長仍希望

保有身分 → 派案評估是否不符身心障

礙身分

2. 家長想要取消或調整部份特教服務內容

→ 透過IEP會議討論確認，不須申請放

棄身分

https://sec.ntpc.edu.tw/p/405-1004-6166,c991.php


操作

1. 提報管理：上傳放棄聲明書

2. 校內評估會議：特推會紀錄+個案會議記錄合併成1個檔案上傳

Note：上一頁的表件內有詳細說明喔！



針對具5年以上心評資格且近3年曾協助本市鑑定安置分區審議工作之資深
心評人員，提供12-18小時審議實務課程及實作評量，並請專家委員提供意
見回饋。

暑假會開至少2場施測研習，請踴躍報名參加；5/14（星期三）整天，魏五
分析解釋場研習。請密切注意公文訊息。

特教教師在職成長課程，採講述、實務實作以及個案研討等方式辦理，各類
心評人員依專業成長需要選修，每人每年至少3小時。

新北市教育局數位學習影音網（線上影音研習）：
實施計畫p8~p10（研習時數會登錄在校務行政系統內）
搜尋”心評”，即可看到上架的所有課程

4/30
從需求評估、輔導介
入到特教資格鑑定
（以社交互動、情緒
行為困難學生為例）

5/9
我不是笨手笨腳
談發展性協調障
礙

5/23、6/20
當CRC、CRPD
遇上特殊教育
鑑定安置評估

6/6
注意！注意力
的評估與介入

https://special.moe.gov.tw/#/


資安宣導-
個資處理提醒

特種個人資料原則上不可以蒐集、處理、
利用，但鑑定屬例外情形。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款規定。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
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
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經當事人
(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不在此限。

通報網、鑑定及就學輔
導系統內存放的學生資
料屬於何種個資？

A.一般個資

B.特種個資

C.沒有個資

資料來源：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overnment-fundamental-rights/632



宣導事項-
個資處理提醒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參考





評估人員
權益與資源

13：30~14：00 14：00~14：30 14：45~16：15

行政重要宣導

16：15~16:30

鑑定基準與原則
修訂說明

Q&A



15分鐘 10分鐘 50分鐘

*視、聽障新基準
114.8.01(03梯)起適用，已提01之個案，延梯處理。




